★S1-0019--供應商不中斷交付保證書2017.12.08
供應商不中斷交付保證書
公司不中斷顧客供貨之保證如下:
1.供應商需至少在需交付的貨物、服務中斷或變更供應六個月以前需通知圜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或應交付的所屬子公司。
2.緊急狀態(如天災、人力、媒體事件、關鍵設備等各方面發生供貨交付停止時)，供應商需於12小時內主動通知圜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或應交付的所屬子公司。
3.供應商應當將任何可預見的延遲，立即通知圜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或應交付的所屬子公司。
4.違反以上項目者，圜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或應交付的所屬子公司 得根據事實情況提列損失，並根據比例原則、誠信與供應商協商處理，如賣方沒有事先通知買方此類中斷或變更，買方可要求賣方承擔由此類中斷或變更產生的所有費用。
此致圜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及應交付的所屬子公司

★S1-0047--供應廠商廉潔承諾書-2021.05.25
圜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供應廠商廉潔承諾書
緣     公司（以下簡稱「甲方」）為圜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之交易對象，因交易廉潔性對雙方利益至關重要，為謀求長遠合作關係、創造純潔正當的交易氛圍，甲方同意承諾遵守以下條款：
1. 定義
1.1 「甲方」指本身及其既有與未來在國內外組設的任何公司、辦事處，關係企
     業及其他營業組織。
1.2「乙方」意指圜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既有與未來在國內外組設的任何公司、辦事處，關係企業及其他營業組織。
1.3 「不正當利益」係指包括但不限於：以金錢、有價證券或依照社會生活相當性之合理判斷基準，足認使當事人受有利益的方法，包含但不限於提供回扣、傭金、借貸、不當饋贈、招待或類似行為等。
1.4「員工」意指董事長、董事、監察人、總經理、顧問及受雇員工。
1.5 「關係人」指配偶（或具有實質婚姻關係的特定人）、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及其它關係密切的親屬、朋友。
2. 廉潔承諾
2.1 甲方承諾絕不為自己或他人的利益，唆使或利誘乙方員工離職、揭露乙方或乙方客戶機密訊息、或從事任何違背職務之行為。
2.2 甲方承諾絕不直接或間接圖利乙方員工或其關係人或前揭人員所指定之人。
2.3 甲方清楚知悉乙方關於廉潔管理等規範和要求，並承諾遵守乙方所制定所有廉潔管理的相關規定，且加強所屬員工管理，在公司內部須宣導杜絕商業賄賂，並絕不向乙方員工或其關係人或前揭人員所指定之人要求、期約、進行任何賄賂或給付其它不正當利益。
2.4 若乙方員工對甲方要求、期約、收受任何賄賂及其它不正當利益，或有直接或間接圖利甲方員工或其關係人及（或）前揭人員指定之人的行為，甲方承諾當立即向乙方提出檢舉，並提供人事時地物等相關證據。
2.5 若乙方收到有關甲方或所屬員工不廉潔行為之舉報時，如乙方認為有調查的必要，甲方應協助乙方進行充分調查。
2.6 如甲方知悉乙方的其他交易對象有違反本承諾書約定之行為，甲方承諾當立即向乙方提出檢舉，並提供人事時地物等相關證據。
2.7 甲方或其員工若與乙方員工為「關係人」時，甲方應立即將該等事實揭露給乙方知悉。
2.8.甲方承諾在與乙方交易合作期間，並至交易合作期間結束後二年內，未經乙方同意，不得錄用乙方之離職員工或與該等員工建立合作關係。
2.9 甲方承諾絕不以與乙方交易合作期間所獲悉的相關資訊，與乙方之客戶、廠商直接或間接聯絡，也不得就所取得之乙方商業資訊，而製造或銷售與乙方相同或類似之產品。若甲方違反前揭約定，乙方得請求甲方馬上停止製造、銷售該相關產品，並要求3.1的懲罰性違約金。
2.10 本條乙方之受理檢舉單位為董事長室及管理課；聯絡方式如下：
電子郵件信箱：pur_audit@dip.com.tw
3.違約責任
3.1 如甲方或甲方員工違反本承諾書任何約定或有違反法令之相關行為，一經發現，乙方得不經催告立即終止、解除或停止與甲方間的任何交易往來，甲方應支付至少新台幣壹佰萬元整或與乙方全年交易總額之20%（以較高者為準）的懲罰性違約金予乙方。此外甲方應賠償乙方一切損害(包括但不限於因乙方有形或無形的經濟損失以及調查取證所支出之費用、律師費、訴訟費等)。乙方得自應付甲方債款中直接扣除上開懲罰性違約金和損害賠償金額，如有不足，甲方應補足相關款項，甲方不得異議。
3.2 本承諾書得追朔自甲乙雙方過往之交易行為,於雙方終止合作或交易關係後，本承諾書效力仍繼續存在，不受影響。因本承諾書所生之訴訟爭議，甲方同意以台灣板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S-199--物料買賣合約書2018.10.25
物料買賣合約書
立合約書人:
             需方：圜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稱“甲方”)
             供方：                                 (以下稱“乙方”)
為甲乙雙方間物料買賣事宜，經雙方協商議定條款如下︰
一、總則
1.本合約書為雙方間物料買賣之基本條款，除經雙方書面另行約定變更者外，本合約條款適用於雙方間有關物料（包含原料、物料、零件、組件等，以下簡稱「物料」）之一切買賣。
2.本合約中規定之日數、天數，除條文內另有明文外，概以工作天計算。
3.本合約於雙方簽署後，即生效之。
二、買賣標的
本合約適用於所有乙方提供予甲方供應之物料，物料之詳細名稱與數量等，以訂單上所列者為準。
三、訂單
1.為協助乙方提前規劃產能，可協商由甲方提供預估需求量（Forecast） 該預估需求量僅供乙方參考，甲方無需依該預估需求量向乙方採購物料，預估需求量並非採買數量之保證。
2.甲方可透過雙方約定之模式(書面、傳真、電子郵件、網路) 發出訂單給乙方，訂單中需載明本產品名稱、型(編)號、規格、數量、價格、交貨地點及交貨日期等資訊，乙方應依據訂單準時交貨。
3.乙方應於收受訂單後 24 小時內以(書面、傳真、電子郵件、網路)回覆甲方，確認是否接受該筆訂單，訂單逾期未回覆者，視為乙方已確認甲方之訂單，訂單一經確認即生效。 
4.訂單一經乙方確認接受，乙方不得以雙方之間任何爭議為由拖延交貨，若逾期交貨造成甲方停線、斷線損失，或對第三人負賠償責任，概由乙方承擔。
5.甲方可在雙方協議之訂單取消期限日，即預定交貨日（台灣15天、日本20天）前取消該筆訂單，或在預定交貨日之 5 天前以書面通知乙方變更交貨日期或交貨地點，乙方不得要求任何補償或賠償。
6.　乙方交貨時應將出貨相關文件(含發票、裝箱單、提單) 即時傳遞給甲方確認。

四、價格
1.物料之價格應以訂單上所列為准。乙方同意定期檢討物料之價格，確保甲方保持市場競爭力，因市場因素顯難達成時，由雙方另議。
2.對於相當的購買數量，乙方同意給予甲方最優惠之價格條件，乙方保證其所製造及供應產品的價格不得高於其他客戶所要求的最低價格。
五、安全庫存
    為加強甲乙雙方合作關係，乙方同意隨時保持相當於兩周之安全存貨量，
    供甲方隨時提領，存貨量之多寡，雙方另行約定。
六、品質保證的義務和責任
1.乙方提供的產品應符合本合約書、甲方技術規範或要求、國際或行業法規等要求。
2.乙方和甲方為了提高品質水準互相共同努力，特別是對於品質保證體系的審核、指導的有關提議，乙方有義務認真地執行並確保所供物料的品質符合甲方的要求。
3.乙方提供的產品屬代理的應提供品牌代理授權書（影本）至甲方採購部門，確保所提供的產品均為代理的原廠正品，若經發現提供非正品，除要求及時更換外另將賠償流失工時費，若在客戶處發現有非正品所引起的一切索賠將由乙方承擔。
七、品質要求
1. 甲方根據有關品質技術要求和檢查基準實施進貨檢查，乙方應依甲方之要求檢查基準實施檢測合格；雙方未約定檢驗標準者，依同類產品通常之品質水準為檢驗標準。
2. 乙方之物料未達到上述之檢驗標準者，乙方應於接收到甲方通知後提出說明及改善計劃。
3. 乙方生產及製造物料時，應依照甲方之指示或雙方約定之各項製程要求。物料之製程、規格或包裝方式有變更之必要時，以及量產後的主要製程需轉包其他廠商（或生產地）製造時，乙方應儘速告知甲方，該相關變更及轉包並應經甲方同意後方可實施；如乙方未能即時通知或未經甲方同意而擅自變更，乙方應負擔甲方因此所受之損失。
4. 乙方在到貨時必須附自檢報告即出貨檢驗報告，否則甲方有權拒絕接收。
5. 如果甲方因量、檢具不齊全等原因，需要乙方提供品質記錄和到乙方處進行驗證時，乙方應向甲方提供真實的全部品質記錄和必要的驗證條件。
八、品質異常處理
1. 物料上線後發現品質異常時，甲方有權要求乙方於指定期限內至甲方指定地點進行重工或更換物料。如乙方未能即時處理或無法處理者，甲方得請協力廠商或自行處理、換貨，所產生之相關費用（包括工時費、水電費、場地費、管理費等由甲方列出明細）應由乙方負責，且篩選的不合格品退回乙方，並由乙方及時無償補足相應數量。
2.乙方收到甲方要求提供8D改善對策報告時，應於3日內提供D3短期對策，7日內正式向甲方提出書面說明，其內容包括：D4要因分析、D5永久對策實施。品質改善對策回覆每推遲一天，甲方會將時效列入每月協力廠商品質評核計分。
3.同一年度同樣品質問題重覆發生，列入每月協力廠商 品質評核計分。
4.甲方為了確認乙方的品質保證狀態，可以向乙方要求必須提供其品質體系、品牌代理授權書等方面的相關資料。
5.乙方每年需對所供產品定期做可靠性試驗並提供試驗報告給甲方。
九、一般條款
1.智慧財產權:
     1.1 乙方擔保所提供物料(包括產品之製程、方法或技術)絕無侵犯他人之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若有第三人向甲方主張乙方所提供之物料侵害其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時，經甲方通知後，乙方需負責協商解決。若需第三人合法授權，乙方應負責取得該授權。
     1.2 乙方違反1.1條規定致甲方因此受有損害時，乙方應負責賠償(包括但不限於訴訟費及律師費)。

十、違約效果及依據法及訴訟管轄
 1.  雙方同意依本約之規定確實履行，如有違反，願向他方賠償因此所衍生之一切損害(包括因此產生之訴訟及律師費)
2. 乙方因本合約應負擔之違約金，甲方得自支付乙方之款項中扣抵。
3.  本合約依中華民國法律為依據法，雙方並同意因本合約書涉訟時，應以台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一、合約份數
1.本合約書正本二份，由甲乙方各執一份為憑。
2.本合約內容修改或任何增補應經雙方同意，並以附約或增補條款方式為之，附約及增補條款為本合約之一部分，效力尚優先本合約適用；訂貨單亦為本合約之一部份，訂貨單上之特別約定應優先於本合約適用。除上述外，本合約之其他附件亦為本合約書之一部份，如本合約條文與附件內容所抵觸時，以本合約條文優先。

★S-390供應商社會責任與道德承諾書2015.12.16
供應商社會責任與道德承諾書
Supplier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thics Agreement
立承諾書人在此承諾與遵守以下各項條款：
一、總則（General ）
本公司為圜達實業集團（以下簡稱“圜達”）之合作廠商或供應商（以下簡稱“供應商”），為提供良好產品、建立純淨及公平的交易環境，並促進彼此間良好之合作關係，本公司在此承諾所有企業活動均在符合EICC與BSCI國際與當地法律法規的規範內進行，並遵守公平競爭、誠信交易、廉潔經營，並積極履行社會責任。
二、定義（Definition）
「圜達實業集團」指圜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現在與未來在各國、各地區所組設之公司、辦事處、工廠、營業組織、子公司及其他關係企業。
三、勞工（Labor）
供應商應當承諾保障全體員工之勞工權益，讓員工受敬重並維持尊嚴，且承諾遵守EICC與BSCI要求。
四、童工（Child Labor）
1. 供應商承諾絕不使用童工，一經發現，圜達將不與使用童工的供應商合作。
2. 供應商應當具有相關程序文件，以確保一旦發現公司使用童工，應有相應地拯救措施。
五、強迫勞動（Forced Labor）
1. 在符合公司所有規範下，供應商需尊重員工自由權利，包括報到、加班及離職等自由。
2. 供應商禁止採用任何限制勞動自由的行為，如收取抵押物、扣押員工工資、個人證件、福利、限制員工出入廠區和強迫加班等情事發生，以迫使員工在公司連續工作；亦不得以交易方式雇用員工。
六、工時與薪酬（Work Hours and Compensation）
1. 供應商承諾薪資政策符合當地法律規定，不低於當地最低基本工資標準，並享有法定福利，且不因懲戒目的而扣減工資。
2. 供應商應確保員工工作時間、加班時間符合EICC或當地法律規定，加班需基於自願原則，不得安排孕婦加班，並禁止強迫員工加班。
七、結社與集體協商（Organizing and Collective Bargain ）
1. 供應商承諾尊重所有員工有權自由成立、參加和組織工會，並確實告知員工可以自由加入所選擇的組織，不會因此而有任何不良後果或受到公司的報復。
2. 供應商應當提供溝通管道，以確保員工能與公司進行溝通。
八、不歧視（Anti-discrimination）
在涉及聘用、報酬、培訓機會、升遷、解職或退休等事項上，供應商不得基於種族、民族或社會出身、社會階層、血統、宗教、身體殘疾、性別、性取向、家庭責任、婚姻狀況、工會會員、政治見解、年齡或其他的歧視等因素而有不公平的對待。
九、健康與安全（Health & Safety）
1. 供應商應當為員工提供安全與健康的工作場所和環境，並承諾遵守合EICC或當地法律規定；對於危險工作區域、有害材料或危險產品應當加以明顯標示。
2. 供應商應當定期對健康安全風險進行評估，對於預期風險有相應地管理計畫或安全管控措施，以及緊急救助程序。
3. 供應商需定期對所有員工進行安全衛生相關宣導和教育，以確保員工知悉公司的健康安全計畫、風險和政策。
4. 供應商應當定期對健康安全計畫、相關設施進行查檢、評估和改進，並留有紀錄。
十、環境（Environment）
1. 供應商承諾遵守ISO 14001要求，並以獲得該證書而努力，或建立一套有系統的環境管理系統，若以上均不具備，至少應該提供完整證據，證明其環境狀況的持續性改善。
2. 必要時，供應商應當與圜達簽署相關的禁用物質聲明。
十一、衝突礦產不使用（Metal Conflict-Free）
保證任何出售於客戶之產品或提供之零件材料所含金屬皆符合無衝突規範，供應鏈確保金(Au) 、鉭 (Ta) 、鎢 (W)、鈷 (Co) 、錫 (Sn)這類金屬並非透過無政府軍團或非法集團，由剛果民主共和國衝突區域之礦區開採，或是循非法走私途徑取得剛果礦脈之礦產。
十二、道德規範（Ethics Regulation）
1. 供應商必須有道德地、誠實地、正直地實施和履行其義務，且需所有員工避免個人與工作上所產生的利益衝突。 
2. 供應商必須要求所有員工禁止提供或接受來自企業夥伴任何形式的利益，尤其是這些利益可能危及客觀且公正之商業決定時。。
3. 供應商應要求員工及其家屬皆不得接受合作廠商之任何禮品、服務、旅遊或款待。。
4. 供應商承諾遵守智慧財產權的相關法律法規。
5. 供應商承諾公平交易，不以不實廣告等非法形式參與市場競爭。
6. 供應商應保護客戶業務、技術等相關資訊，不得私自透漏給任何第三方。
十三、違約責任（Liability）
1. 如本公司有違反法律或本承諾書約定之情形，圜達得立即停止、終止或解除與立書人間的交易關係，本公司同意賠償圜達因此所受損害，如屬於違反廉潔義務之情形並應另外支付相當於賄賂或不正當利益二十倍的懲罰性違約金予圜達。
2. 本公司同意承擔圜達因追究本承諾書相關責任所產生之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調查取證之費用、律師費、訴訟費等。
十四、爭議處理（Jurisdiction）
因本承諾書所生之一切爭議，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台北地方法院爲第一審管轄法院。
此致  圜達實業集團

